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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議書 

申訴人：        女  民國 年 月 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  

服務學校及職稱：新竹市 區 國民小學     教師 

申訴代理人：     律師 

聯絡處所：  

原措施學校：新竹市  區   國民小學 

 

申訴人因不服原措施學校 110 年 月 日 人字第 號函之解聘處分 

爰向本會提起申訴乙案。本會評議決定如下： 

 

主文 

申訴無理由。 

 

事實 

一、 緣申訴人( 教師)因新竹市 區 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原措施學校」)以申訴人有教

師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且無輔導改善之可

能，由原措施學校教師評審委員（下稱教評會）作成「解聘」之決議。申訴人不服，爰於

111 年 月 日向本會提起申訴。 

二、 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 

(一) 原措施學校將解聘處分送達申訴人時，除檢附新竹市政府教育處教師專業審查委員

會(以下稱專審會)學校申請案件結案報告摘要(以下稱專審會結案報告摘要)外，在「事

實認定及理由」欄位中，並未具體告知關於申訴人個別行為發生之時間、地點與情狀，

使申訴人無從了解與確認，進而無法對於所涉行為提出答辯及申訴理由，就此系爭解聘

處分之形式記載已有違法之處。其次，對於專審會決議過程是否符合組織適正之程序合

法性，原措施學校亦未提供任何資料供申訴人參考。另原措施學校在解聘處分書中，認

定申訴人 年 月至 年 月期間涉及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具體事實)，依據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以下稱解聘辦法)第 5條規定，向新竹市政府

申請專審會調查。專審會調查後，新竹市政府以 110年 月 日以府教學字第    號函，

將專審會結案報告送交原措施學校，請求依據解聘辦法第 18條規定提交教評會審議，

原措施學校乃於 110年 月 日召開教評會，審議專審會結案報告，並將原處分書連同專

審會之結案報告摘要影本通知申訴人。依據專審會結案報告摘要之記載，係認定申訴人

「有教學不利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且無輔導改善之可能-經專審會認定因身心

狀況或其他原因，無法輔導改善」云云，再依據教師法第 16條第 1項第 1款作成解聘

處分，報主管機關處理，並經新竹市政府  年  月  日府教特字第 號函同意備查。惟

申訴人認為此解聘處分存有諸多嚴重違法情事，實難甘服。 

(二) 原措施學校教評會依據新竹市政府專審會之結案報告，認定申訴人具有教師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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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條第 1項第 1款「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解聘事由，然依據現行教

師法第 13 條之規範模式，教評會對於符合該項特定事由之教師是否應予解聘，尚有裁

量空間，所為之處分亦非羈束處分，而是裁量處分，則縱使本案新竹市政府專審會認定

申訴人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但現行法制並非規範此時教評會必須受到專

審會意見之拘束，也不是只有解聘申訴人一途可以選擇;原措施學校教評會在審議專審

會之結案報告時，仍有權審查申訴人是否已無擔任教師之能力?是否有其他較輕懲處措

施之選擇，例如可透過輔導、改善等方式，以達到相同之行政目的?若專審會與原措施

學校教評會未審酌上開事項，即遽然採取最嚴厲之懲處手段、決議解聘申訴人，此解聘

處分應有牴觸比例原則、最小侵害手段原則之違法。 

(三) 本案新竹市政府專審會結案報告中，列舉申訴人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情

事。在教師法第 16條之案件中，專審會及學校教評會審酌教師之行為情節後，若欲以

解聘方式懲處，必須確認唯有剝奪教師身分之最嚴厲手段，方能達到所欲落實之行政目

的，或其餘較輕之懲處手段諸如記過、申誠等措施，均無從達到同一目的時，此時解聘

手段方有可能符合比例原則之要求。在本案中，原措施學校不但須證明申訴人不但具有

教師法第 16條第 1項第 1款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並須進一步證明其

情節已達到「有解聘必要」之程度，且無其他較輕手段可資採取，同時敘明教評會決議

時之相關審的因素與事證為何，否則即難謂原措施學校已善盡舉證、說理義務，其處分

也將無法通過比例原則之審查。縱使不問專審會之指摘是否屬實，惟依據教育部「公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以下稱成績考核辦法)依其情節輕重，分別設有

記過或申誠等懲處手段。上開成績考核辦法之規定，申訴人相關情事至多只該當記過或

申誠之要件，連記大過之事由亦難以符合，遑論逕行動用教師法所設最嚴厲之解聘手

段。 

(四) 原措施學校教評會作成解聘處分時，並未審酌申訴人之行為是否出於惡意，無從確

認是否應採取對申訴人較有利之資遣方式，該處分牴觸教師法施行細則第 13條第 1項

規定，而具有違反比例原則之違法。另，教評會審議教師法第 16條第 1條第 1項之案

件時，應有一定之議案表決順序，必須依序審查:(1)當事人是否確實具有教學不力不能

勝任工作之情形;(2)若肯定，再審查其情節是否已達到應剝奪教師身分之解聘程度，或

有無記過、申誡等其他較輕懲處措施可以選擇;(3)若仍肯定，再進一步審查當事人之行

為是否出於惡意，而無法以資遣方式處理。若教評會未依此順序審議討論，亦未實質審

議資遣之可能性，即逕行選擇解聘當事人，相關決議應有抵觸比例原則、最小侵害手段

原則之違法。 

(五) 新竹市政府專審會結案報告摘要之事實認定及理由欄中，指稱:「調查小組認為(1)

申訴人與家長親師溝通嚴重不良、(2)不遵守上下課時間、(3)經常性遲到、(4)有曠

課、曠職紀錄、(5)工作態度消極、(6)經同儕與家長勸導下仍無改善、(7)在缺乏合理

管教條件下輕忽學生的安全、(8) 教學時照本宣科，沒有準備任何教具，以致陸續有學

生情緒越來越失控、拒學行為」等事由，認定申訴人確有班級經營嚴重不佳之事實云

云。惟查，專審會認定申訴人具有上開事由，但對於各事件之發生對象、時間與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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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出具任何相對應之證據資料，僅概括性泛稱「調查小組期間為 110年 月 日至 110

年 月 日，調查小組實地調查、訪談相關人員，經彙整審查相關報告，於 110年 月 日

召開調查小組會議，完成撰寫調查報告」云云，申訴人因而無從針對專審會指摘之特定

違失事件提出答辯解釋，此部分應有行政處分不備理由之違法，已如前述。 

(六) 依據專審會運作辦法第 8條，專審會處理教師法第 16條第 1條第 1項教學不力不

能勝任工作之案件，應區分為「無輔導改善可能」與「有輔導改善可能」等二種，後者

需經過同辦法第 9條之程序，自專審會調查及輔導人才庫中遴選輔導員、組成輔導小

組，並召開輔導會議，採取入班觀察或其他方式給予輔導，輔導小組並得請求提供醫

療、心理、教育之專家諮詢或必要之協助，再製作輔導報告，確認當事人經輔導後仍未

有改善成效，才能送交學校教評會決議是否予以解聘。換言之，在「有輔導改善可能之

狀況下，當事人可能可以透過輔導而獲得適度改善，並得以繼續擔任教師;而在「無輔

導改善可能」之狀況下，即可能直接遭到教評會決議解聘、不續聘，直接被剝奪教師身

分，差異甚大。因此，專審會在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輔導改善可能時，一旦認定「因身

心狀況或其他原因，無法輔導改善」時，因極可能使當事人面臨遭剝奪教師身分之可

能，專審會即必須在結案報告中詳細說明認定理由，並檢附當事人「身心狀況」之相關

證據與專業評估理由，此部分事實認定方符合比例原則。然新竹市政府案專案會結案報

告摘要中，直接認定申訴人具有專審會運作辦法第 8條第 2項第 1款所稱之「因身心狀

況或其他原因」，無法輔導改善云云，但專審會在報告摘要內，完全沒有敘明作成此一

事實認定之專業依據與評估理由，相關對應證據更是付之闕如，申訴人全然無從得知專

審會如何認定申訴人屬於毫無輔導改善可能性之人。專審會此一事實認定，影響原措施

學校教評會進而選擇解聘之最嚴厲懲處手段，應認原處分之作成牴觸比例原則，而屬違

法。 

(七) 申訴人擔任教師至今二十餘年，長期投入特殊教育工作，對任職學校貢獻良多，若

申訴人屬於毫無輔導改善可能之人，沒有可能任教二十餘載，未曾被指摘為不適任教

師?實則申訴人自 88學年度開始擔任正式教師，自 108學年度止連續 21個學年度考績

均為甲等(即一般俗稱之考列「四條一款」)，未曾中斷。依據成績考核辦法之規定，可

見中訴人歷來在教學、輔導等各方面並無不適任之情形，且表現良好，縱使有專審會認

定之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亦非全然無法透過輔導而獲得改善之人。反之，申訴人

連續 21個學年度考績均為甲等，衡諸人情事理，實不可能在極短時間內突然由一位績

優教師變成不適任教師，專案會認定申訴人毫無輔導改善可能，顯然不符事理邏輯，此

一事實認定應有重大錯誤，不足採信。 

    本案申訴人之狀況既非毫無改善可能，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條內，對於申訴人所涉之

行為態樣，亦臚列有多種可以達到相同目的之行政措施供原措施學校選擇，原措施學校教評

會卻不願考量其他手段較輕之懲處方式，決議對申訴人作成最嚴厲之解聘處分，實質上令申

訴人終身不得再任教職，手段亦明顯過重，違反比例原則，實屬違法，敬請依法予以撤銷。 

 

三、 原措施學校之說明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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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主管機關)教師專業審查會(以下簡稱專審會)110年 5月 14

日決議受理本校申請調查申訴人 109年 月至 110年 月期間涉及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

工作具體事實)案，經專審會組成調查小組實地調查、訪談相關人員，彙整審查相關資

料，完成撰寫調查報告。專審會決議:「申訴人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

實，且無輔導改善之可能，學校應移送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其情形，經專審會認定因

身心狀況或其他原因，無法輔導改善，主管機關於 110年 月 日以府教學字第       

號函將專審會結案報告交本校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第 18條規定提教評會審議。本校於 110年 月 日召開教評會審議專審會

結案報告，教評會決議依據專審會結案報告暨決議，以違反教師法第 16條第 1項第 1

款「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規定，解聘申訴人。本校於 110年 月 日收

受主管機關府教特字第  號備查申訴人解聘函後，即於 3日內以 110年 月 日以   人

字第 號函通知申訴人，通知函於 110年 月 日送達申訴人，申訴人之解聘案於 110年 

月 日生效，以上合先敘明。。 

(二) 依據專審會結案略以:「……調查小組期為 110年 月 日至 110年 月 日，調查小

組實地調查、訪談相關人員，經彙整審查相關資料，於 110年 月 日召開調查小組會

議，完成撰寫調查報告。」又專審會調查小組於 110年 月 日進行訪談會議，訪談會議

前於 110年 月 日以府教特字第     號開會通知單，通知申訴人應配合調查小組之調

查及提供資料。是申訴人於專審會調查程序中，除得以了解本件所涉相關事實外，亦有

陳述意見之機會，已有充分程序之保障。另本校於 110年 月 日召開教評會審議專審會

結案報告，於召開會議 7日以 110年 月 日    人字第  號函通知申訴人出席教評會議

陳述意見，並將前開市府府教學字第     號函及專審會結案報告影本，以附件方式使

申訴人知悉專審會之結案報告及決議內容。又本校教評會之解聘會議記錄於 110年 月 

日以     人字第     號函報主管機關核辦時，亦同時副知申訴人，且本校於收受主管

機關同意解聘申訴人處分公文時，即於 110年  月 日以     人字第  號函通知申訴

人，通知函文書格式係依照 109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處理手冊範例辦理，告知

「申訴人，對解聘之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其權益，得依教師法第 42條規定，

應於收受本函之次日起 30日內，向主管機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提起申訴

後，不得復依訴願法提起訴願。或依訴願法第 1條及第 14條規定，應於收受本函之次

日起 30日內，向新竹市政府提起訴願」。於此程序中，申訴人亦得確知本件涉事實經

過，且有充分表示意見之機會，亦有充分程序之保障。故申訴人謂:「未具體告知關於

申訴人個別行為發生之時間、地點與情狀，使申訴人無從了解與確認，進而無法對於所

涉行為提出答辩及申訴理由」云云，並非屬實。 

(三) 本校校事會議之組成成員名單、會議召開過程、會議紀錄與結論;主管機專審會之

組成成員、會議召開過程、會議記錄、表決議案與完整結案報告;本校教評會作成系爭

解聘處分之會議簽到單、會議記錄、表決議案與票數等資料，應受政府資訊公開法之保

護，得不提供申訴人調查上述人員個資及姓名。理由如下:(1)因文件含括檢舉人對申訴

人不利之高見反應以及足資識別人員之身分資訊，如准予閱覽，勢將造成檢舉人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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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申訴人亦可從會議訪談內容探知檢舉人身分。(2)本案校事會議、專審會、教評會

係「機關內部之任務編組」，非機關組織型態，非屬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條第 1項第 10 

款所規定之「合議制機關」，其會議記錄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閱覽。(3)會議紀錄為本

校作成申訴人解聘決定前之作業，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條第 1項第 3款，應限制公

開或不予提供閱覽。 

(四) 本校自 109 學年度接獲檢舉申訴人涉及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具體事實)，歷

經親師協調會、入班觀察、校事會議決議向主管機關申請專審會調查，期間本校並多次

以對申訴人進行提醒、輔導、召開會議、親師溝通等程序當試協助申訴人改善其教學不

力(或不能勝任工作具體事實)情形，於申訴人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具體事實)情形

經輔導仍未改善後，本校始召開校事會議決議送請專審會調查，申訴人亦親自出席專審

會調查小組之調查會議陳述意見。據上，申訴人謂不知違法事實之存在，或主張未給予

輔導改善機會、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云云，均不足採信。 

(五)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第 5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

「經學校調查完竣，復申請專審會調查，專審會應不予受理申請調查，可知申訴人既經

專審會調查結案，本校教評會不復更為對申訴人進行調查。復依同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

略以:「專審會審議調查報告，應為下列決議之一，除第二款決議外，並應作成結案報

告及結案報告摘要，由主管機關檢附結案報告，以書面通知學校:『一、教師涉有本法

第 16條第 1項第 1款情形，且無輔導改善之可能，學校應移送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二、教師疑似有本法第 16條第 1項第 1款情形，而有輔導改善之可能者，由專審會輔

導。』...」據上，本校於收受專審會結案報告後，自應提教評會審議，不得再對申訴

人進行調查、輔導。且不適用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之規定由由教

師考核委員會對申訴人進行懲處審議。 

(六) 本校於召開校事會議提請專審會調查前，業已對申訴人為可能之輔導作為，惟申訴

人所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具體事實)卻毫無改善跡象，本校始提請專審會予以調

查，已验認未給予申訴人改善機會。而專審會综推一切事證(含申訴人意見陳述)詳加調

查之結果，乃認定申訴人「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且無輔導改善之可

能，學校應移送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其情形如下:經專審會認定因身心狀況或其他原

因，無法輔導改善。」，並於事實認定及理由欄位詳述其認定依據，申訴人竟連正常時

間上下課等最基本應達之義務尚且難以達成，更有諸多教學不力、與學生間互動不良、

與家長溝通不良等嚴重違失，至此階段申訴人猶未有任何改善，自感當認無輔導改善之

可能，且申訴人亦可確知所涉違失之具體情事。且嗣於教評會審議並參酌申訴人陳述意

見之程序中，申訴人仍於陳述意見中以主管亦有責任云云卸責，對其教學不力(或不能

勝任工作具體事實)卻輕描淡寫而無改善之意思。申訴人身為教師，尤以其面對特教學

生而更難盡心盡力於教學工作，始不愧對其職書，亦才能保障學生之受教權益，然申訴

人在在足徵原處分認定合於事實，亦符比例原則。 

(七) 申訴人雖以任職教師期間連續二十一個學年度考績均為甲等、非毫無輔導改善可能

之人云云置辯，亦不足採。蓋考績評定與申訴人是否應依教師法予以解聘間本屬二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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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必然之關聯性，本件申訴人所涉情節案經本校自行調查輔導、專審會調查以至本校教

評會重重嚴謹審議後始作成處分，依據相關事證足以認定申訴人確無輔導改善可能，自

非申訴人得執無關之考績予以否定，何況申訴人 109學年度之成績考核為「四條三款」

並經主管機關核定在案，若依申訴人邏輯，反適足證明申訴人確非適任，原處自無任何

違誤之可言。申訴人於經本校調查、輔導後，其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情形非但未

有改善，甚且刻意於 110年 月 日以照顧高齡父親為由申請侍親留職停薪，經主管機關

勉為同意後，本校為顧及學生受教權須啟動代理教師機制，然申訴人旋即於 110年 月 

日又以家中情形變化為由申請撤銷侍親留職停薪，經主管機關備查後，申訴人又再次在

短時間內之 110年 月 日再次以相同理由提出侍親留職停薪之申請，短短二個月期間內

反覆提出申請、撤銷申請、再次提出申請，除嚴重造成本校如尋覓代理教師等行政作業

困難及資源之浪費外，更置學生受教權如無物，恰足印證申訴人行事風格，附此敘明。 

    綜上，關於解聘或資遣申訴人案，教評委員已作充分審議後作成決定，本校教評會絕無

任何偏頗之作為。 

 

理由： 

一、 本件所涉相關規定如下: 

(一)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4款規定：「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十四、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

重大。」 

(二)教師法第 16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教師聘任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經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不續聘；其情節以資遣為

宜者，應依第 27條規定辦理：一、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第 27條第

1項第 2款前段規定：「教師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得予以資遣。」 

(三)教師法施行細則第 13條第 1項規定：「本法第 16條第 1項所稱其情節以資遣為宜

者，指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有該條第 1項各款情形之一，且非出於教師本人之惡意

者。」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下稱專審會運作辦法)第 8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專審會審議調查報告，應為下列決議之一，除第 2款決議外，並應

作成結案報告及結案報告摘要，由主管機關檢附結案報告，以書面通知學校：一、教師

涉有本法第 16條第 1項第 1款情形，且無輔導改善之可能，學校應移送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 

(五)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下稱資遣辦法)第 18條第 1項

規定：「教師有本法第 16條第 1項第 1款情形者，學校應自……收受專審會之結案報

告後，10日內提教評會審議通過，於通過後 10日內報主管機關，並於核准後，予以解

聘或不續聘。」第 3項規定：「教師有前 2項情形，教評會審議認定依其情節以資遣為

宜者，學校應依本法第 27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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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行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

且非出於教師本人之惡意，符合同法施行細則第13條規定，其情節以資遣為宜者，應

依同法第27條規定辦理之資遣要件，係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教師法為保護教師權益，

將此涉及高度屬人性之能力評價，及客觀上教學品質優劣之評價，應承認教評會之決

定有判斷餘地。惟本會仍得就學校教評會組成是否合法、判斷過程是否遵守相關之程

序、或其判斷是否以錯誤或不完全之事實為基礎、有無違反不當聯結之禁止、法律概

念與事實關係間之涵攝有無明顯錯誤、有無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位規範、是

否有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及有無違反行政法原理原則等情形，予以審查(最高行

政法院106年判字第230號判決參照)。 

三、 卷查本案: 

(一) 本件新竹市教師專業審查會(以下稱專審會)調查小組成員、原措施學校校事會議成

員及教評會委員之組成、會議決議、通知申訴人陳述意見及行政措施之送達，均依

相關規定辦理。 

(二) 申訴人符合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要件如下： 

1、調查報告認定申訴人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且無輔導改善

之可能：原措施學校向新竹市專審會申請調查，新竹市專審會組成調查小組，於

110年 月 日至 110年 月 日到校實地調查、訪談相關人員後，於 110年 月 日完

成調查報告。認定：申訴人與家長親師溝通不良，且不遵守上下課時間，經常性遲

到，有曠課、曠職紀錄，工作態度消極，經同儕與家長勸導下仍無改善，在缺乏合

理管教條件下，輕忽學生安全，且於教學時照本宣科，沒有準備任何教具，以致陸

續有學生情緒越來越失控、拒學行為。調查小組認為申訴人已構成教學、輔導管教

失當而造成學生嚴重異常行為，且透過家長提供事證及校方入班觀課紀錄，申訴人

確涉有教師法第 16條第 1項第 1款情事，且因其個人身心狀況或其他原因，無輔

導改善之可能。是依專審會運作辦法第 8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學校應移送教評會

審議。 

2、依教師法第 16條第 1項第 1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之情

形，其情節以資遣為宜者，應依同法第 27條規定辦理。又依教師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教師法第 16條第 1項所稱其情節以資遣為宜者，指經教評會認定有該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且非出於教師本人之惡意者。學校教評會於 110年 月 日審議申

訴人「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案，參酌新竹市專審會調查報告、學校相關資

料、申訴人之陳述，並就其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併討論後，認定申訴人親師溝通不

良，可歸責於教師，情節嚴重；教學、輔導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權益，致使特

教班學生異常行為嚴重；班級經營欠佳，情節嚴重；工作態度消極不作為，教學成

效不佳等不適任事實，其現職工作不適任且無其他工作可調任，據此決議解聘申訴

人。 

(三) 本會訪談原措施學校校長及教評會主席，確認教評會做出解聘申訴人之處分，是否

有依教師法第2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審酌及考量。原措施學校教評會主席說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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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已給予申訴人充分說明的機會與時間，且申訴人為留職停薪(侍親假)期間，故依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25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職員有下列情形之一

而申請退休或資遣者，學校及主管機關應不予受理：一、留職停薪期間……」，若

申訴人未復職，則無法資遣。上開規定亦於會議中詳細說明讓申訴人知悉，並留有

充分時間讓申訴人考慮。惟申訴人最後仍決定不願復職，故教評會委員最後投票仍

決議解聘申訴人。 

四、 綜上，申訴人符合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

實」之要件，經學校教評會充分討論並考量申訴人之權益，最終決議解聘申訴人，洵

屬有據。本會認為，原措施學校對申訴人之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應予維持。 

五、 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無理由。依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24條之規

定，爰決定如主文。   

 

                  主席  O  O  O 

 

附註:如不服本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識及評

議準則第九條規定提起再申訴。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月     日 

https://weblaw.exam.gov.tw/LawContent.aspx?LawID=A0041000

